
西安市阎良区统计局
2024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2024年，区统计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关于统计工作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阎良区 2024年依法治区工作要

点》要求，结合日常工作，坚定不移推进依法统计、依法治统，

为谱写阎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的统计保障。现汇报如

下：

一、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

局主要领导坚持以上率下、当好表率，严格履行法治建设第

一责任人责任。一方面积极主动谋划全局统计法治工作，明确法

治政府建设工作目标任务和具体要求，细化职责分工，形成了“一

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另一方面，带领全局干部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重要指示批示上

来，切实把党的领导体现在统计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更好发挥

统计监督对依法统计依法治统的促进作用。

（二）强化理论武装，提升法纪意识

一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推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纳入党委（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要点，做到有计划、有内容、有记录。5月

27日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相关文件和国家统计局

《领导干部干预统计工作记录报告制度》，全力推动领导干部学

法用法。二是抓住统计人员这个“重点”。采取党组理论中心组先

学、领导干部集体学，统计法治专题学的形式，认真学习新修改

《统计法》，提高全员理论水平。三是抓住新任职公务员这个“源

头”。邀请市统计局执法监督处，开展“统计法”进党校活动，系

好依法统计的“第一粒扣子”。

二、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加强制度建设，依法依规公示

一是加强制度建设。研究制定了《西安市阎良区统计局“双

随机”抽查工作办法（试行）》，进一步明确重大行政决策法定

程序。二是强化协同机制。与区审计局联合转发《陕西省审计监

督与统计监督贯通协同工作办法（试行）》，持续加强审计监督

与统计监督贯通协同。三是加大信息公开。依法依规开展统计执

法信息公示，按照要求在阎良区政府网站公开举报电话、电子邮

箱，对所有举报线索进行全面登记、核实和处理。四是严格执行

“三项”制度。将“三项”制度贯穿统计执法案件全过程，坚持重大

行政事项依法决策制度，实行重大行政事项集体讨论，民主决策，

如实记录，依法科学规范决策流程。

（二）加强核查检查，提升监督效能

区统计局以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为总牵领，结合国家、省、



市工作要求，研究形成了 9个专业数据核查方案和“双随机”抽查

工作办法，有针对性的开展数据质量检查和统计执法检查。截至

目前，共完成 15家“双随机、一公开”统计执法检查任务。不断

强化执法力量，今年已派 1名干部参加并通过国家统计局组织的

统计执法证考试。

（三）加强法治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区局紧紧围绕“狠抓关键少数”和“注重普遍多数”的宣传主

线，推动新修改《统计法》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今年以来，开展

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一是狠抓“关键少数”。推动

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

规定规定》和《领导干部干预统计工作记录报告制度》，提高领

导干部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严重性危害性认识。二是注重“普遍

多数”。坚持业务与宣传并重，利用年定报会议、统计业务培训

会等机会，宣讲统计法律法规，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

借助检查核查等契机“送法入企”，提高普法针对性。三是多维度

普法宣传。借助“9.20”统计开放日、“12.4”宪法日等关键节点，

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宣传《宪法》、新修改《统计法》，

线上通过各类业务微信群等方式宣传，线下通过答题、现场举办

宣传活动、知识讲座等方式。通过宣传，进一步提高了大家对《宪

法》、新修改《统计法》的认识，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

三、存在的不足及原因



（一）理论学习深度不够

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以及

统计法律法规等学习不够深入，特别是在新形势下加强统计工作

的监管政治敏锐性不强，思想认识不深，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二）法治宣传效果有待提升

虽然采取了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开展普法宣传，但宣传主要集

中在统计系统内部及统计调查对象，面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方式不

够多样化，宣传效果还有待提升。

（三）统计基层基础较为薄弱

街办、开发区统计人员多为兼职，面对日益精细的统计工作

需要，统计工作效率和统计业务水平有待提高；个别企业对统计

工作重视不够，统计人员变动频繁，工作交接不及时，统计指标

理解偶有偏差，统计法规的严肃性、权威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四、2025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下一步，我局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及三中全会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严格

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求，持续做好各项统计法治工作。

（一）着力推动新修改《统计法》学习宣传

按照国家、省、市统计局工作要求，积极推动区委常委会、

政府常务会学习新修改《统计法》，持续强化“关键少数”依法统



计意识。持续做好统计法进党校及以案释法工作，力求做到学思

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二）着力构建保障统计数据质量长效机制

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控制体系，严格审核流程，持续开展

统计数据质量核查，指导企业规范报表上报，完善基础资料。强

化业务培训，采用定期举办业务培训会和一对一培训相结合方

式，提升企业统计人员业务能力，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

（三）着力提升统计监督工作效能

加强统计系统与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审计局的沟通协商，

增强统计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察监督、派驻监督、审

计监督的联动，深化监督成果运用。加强统计执法队伍能力提升，

实现执法常态化，执法流程规范化，切实提升统计监督效能。


